协议书

甲方：                              
乙方(工人)：                   身份证号:                              

乙方于20 14 年 7 月 29 日在经医院手术治疗后，现已出院。为妥善解决乙方受伤事宜，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谅互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自乙方受伤之日起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所实际发生的和其它应当由甲方支付的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 壹仟伍佰 元。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已由 甲 方全部付清，协议签订之后乙方在发生的费用要有正规医院的发票（大于500元以上要甲方认可）。

伤残鉴定后处理此次事件。在鉴定期间，乙方要全力配合支持。如果乙方不配合，等于乙方放弃任何要求。
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  贰万 元。本款算个人预支款，等处理结束时从处理款中扣除。
、甲乙双方签署本协议后，劳动关系即行终止。同时乙方承诺不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就与劳动有关的事宜向甲方要求其他任何费用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协议为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的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且公平、合理。

本协议内容甲乙双方已经全文阅读并理解无误，甲乙双方明白违反本协议所涉及的后果，甲乙双方对此协议处理结果完全满意。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甲方（代理人）签字：                             乙方签字：

见证人：

附乙方身份证复印件

2014年  月    日

